
版號：227LQ06102026表31-3-0(113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.180.061.510.0119.460.440.321.7315.8044.462.7089.82 3.34

第2分位 6.610.030.300.017.190.020.191.795.1976.380.4593.39 1.84

第3分位 6.280.020.270.016.010.010.111.664.1279.530.2793.72 1.72

第4分位 6.870.010.230.026.300.010.091.562.9379.760.2893.13 1.92

第5分位 7.960.010.550.078.510.010.161.511.8676.950.3492.04 2.08

合    計 7.580.030.570.029.490.100.171.655.9871.420.8192.42 2.18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